附件1
湖南省2022年巩固拓展产业扶贫成果
重点项目申报书

项目名称：
建设地点：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通讯地址：
申报主体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邮    箱：
项目管理部门：
申报日期：
申报书封面填写说明

1.项目名称统一为：县市区+申报主体+产业名称+良种繁育、或标准化生产基地、生产加工基地等项目类别（3号楷体，下同）；
2.建设地点请详细到乡（镇）、村（居委会）或镇、街（路、道、巷）、门牌号码；
3.申报单位为项目申报主体；
4.项目归口管理部门为县级农业农村部门。


目  录

一、申报文件
申报主体向县级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部门的申报文件。
二、申报书（编写大纲）
（一）基本情况
1.县级“一特两辅” 脱贫主导特色产业发展情况，包括总产量、产值等；
2.申报主体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主体法人情况、财务状况、管理机构、技术引进及支撑等；主体实施“一特两辅” 脱贫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情况，包括年产量、年产值、品牌打造等情况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带贫情况。说明发展的特色产业起到的带贫效果，包括带动多少贫困人口数、发展产业的面积、产量、产值及效益，订单收购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及效益情况，聘请贫困户劳务用工情况等，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1.目前主体带动脱贫户名单（由县级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部门核实认可）；
2.帮扶协议（与带动脱贫户名单相吻合，相同类型的协议只需复印一份）、或农产品订单协议（同时提供收购付款单据复印件）；
3.上年度对脱贫人口发放工资表（提供工资表复印件），计算总发放工资额。
（三）帮扶义务。在实施项目中，如何带动新识别出来的有劳动能力、有本脱贫特色主导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监测对象，通过提供种子种苗、技术服务、产品保底回收、务工就业等措施直接帮扶其自主发展生产，帮助他们融入产业体系，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1.计划帮扶人员名单；
2.计划帮扶措施、订单收购意向协议；
3.拟聘请务工人员名单和发放工资标准。
（四）行业地位。农民合作社和粮食生产合作社是否在品种改良和基地标准化、设施化、机械化生产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、服务成果是否居于县域范围内领先地位。
（五）信誉良好。近三年内未出现涉黑涉恶事件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安全生产事故等不良记录；未出现不履行带贫协议的情况；脱贫攻坚期间，在产业扶贫考核、督查、检查、审计中未发现重大问题。
（六）未获重复支持。在近两年内未获得过财政一次性100万元以上产业发展项目资金。
（七）项目建设内容。包括项目总投资、建设内容与规模、资金来源、资金使用、建设进度等。

三、相关证明材料
1.申报主体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所需证件复印件；
2.申报主体上年度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（合作社的报表无需经审计）；
3.项目申报主体出具按时足额配套资金和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函；
4.信誉良好的证明材料；
5.未获重复支持的证明材料；
[bookmark: _GoBack]6.其它主体认为应提供的证明材料。

